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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政〔2020〕2 号

宁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德市应对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

共渡难关九条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，各大中专院校：

经市政府研究，现将《宁德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

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的九条措施》予以印发，请认真抓好

贯彻落实。

宁德市人民政府

2020 年 2 月 5 日

宁德市人民政府文件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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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
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的九条措施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防控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相关决策部署，鼓励全市中小微企业积极应

对疫情、共渡难关，特制定以下措施：

一、稳定企业贷款规模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

的支持，确保 2020 年普惠口径小微企业信贷余额比 2019 年同期

余额增长 10%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，一律不得盲目

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市国有融资再担保公司和相关县（市）政策

性融资担保机构对有发展前景但资金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的合

理融资需求，优先给予增信担保，免收担保费用。

责任单位：市金融办，人行宁德市中心支行、宁德银保监分

局，市国有融资再担保公司等。

二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压降成

本费率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，确保 2020 年小微企业融资

成本低于 2019 年同期融资成本 0.5 个百分点。特别是对参与抗击

疫情的企业，加大应急贷款或专项贷款等信贷支持，建立审批绿

色通道，优先受理贷款申请、保证贷款额度，利率定价予以优惠，

在原有贷款利率水平上下降 50 个 BP 以上。对疫情防控省内重点

企业，引导金融机构以低于其加权平均利率给予票据融资支持，

对该类票据申请再贴现开辟绿色通道。

责任单位：市金融办，人行宁德市中心支行、宁德银保监分局。

三、落实税收减免政策。不折不扣辅导落实好小微企业普惠

性税收优惠政策。企业实际发生的包括疫情在内造成的财产损失

或严重亏损的，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城镇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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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税和房产税困难减免。对因疫情影响的定期定额户，据实合

理调整定额，或简化办理停业手续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对因疫情影

响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的，依法准予延期申报；符合延期缴纳

税款条件的，依法准予延期缴纳税款；对因疫情影响不能在承诺

期限内补齐“承诺制”容缺办理税务注销登记资料的，依法准予

延长承诺期限。

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。

四、缓缴社会保险费用。对受疫情影响，面临暂时性生产经

营困难，确实无力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，可延期至疫

情解除后三个月内缴费，期间不加收滞纳金，不影响参保人员个

人权益。

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、人社局、财政局。

五、返还失业保险费。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可返

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％。进一步降低政策门槛，

扩大受益面，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、坚持不裁

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返还标准按照企业申请时当地月人均失

业保险金 6 个月金额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，政策执行期限按照国

家规定执行。

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财政局。

六、给予稳就业奖励。对春节期间为防控疫情提供紧缺急需

物资保障的生产企业、保障民生的商贸配送企业提供一次性稳就

业奖补。所需资金从各地就业补助资金、工业企业奖补资金支出。

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财政局。

七、发放“留岗留薪”补助。对用工人员属湖北、温州等疫

情较为严重地区，且因疫情延迟返岗给予“留岗留薪”的工业企

业，根据核定的“留岗留薪”人员数量，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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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50％予以补助，所需资金纳入一次性稳定就业奖补资金支出。

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财政局。

八、扶持医疗物资生产。支持企业扩产、转产和新建生产口

罩，对 2020 年 2 月 29 日前购置设备安装到位并生产的，按照设

备购买金额的 60%给予补助，并视产能情况予以叠加奖励。强化

生产销售和服务保障，企业在疫情解除前所生产的应急物资统一

由市财政出资，市里统一采购调配，在今后本市的应急物资储备

时，优先列入政府应急采购名录。要为生产企业应急审批开辟“绿

色通道”，主动服务、特事特办，特别是企业扩产、转产所需相关

资质的手续由各级各有关部门全程代办，并在企业外调（购）设

备、原辅材料物流运输方面提供全程保障，确保相关货物顺利运抵。

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财政局。

九、减免中小企业房租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对承租我市〔含县

（市、区）、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〕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微

企业的房租予以免收。对租用其他经营用房的，鼓励业主（房东）

为租户减免租金，具体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责任单位：市国资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东侨经济

技术开发区管委会。

本措施执行期除上述相关条款另有规定外，均为自发布之日

起三个月。中央、省出台相关支持政策的，宁德市遵照执行。

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5 日印发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，市政协，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，市工商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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